
单位 浙江巨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年产 2亿平方米阻燃聚乙烯新型材料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海盐县西塘街道海湾大道 655 号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技术引进□

项目负责人 董慧盈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项目简介

聚乙烯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及工农业生产中的高分子材料。作为半晶

材料，其性能依赖于内部的聚集态结构。聚乙烯链的规整性赋予其良好的结晶能

力，结晶度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另一方面，链与链之间缺乏紧密的结合力，使

得整个聚乙烯材料在经受外力及环境温度影响时产生较低的变形或发生破坏，限

制了其应用。因此，根据实际应用范围和目的，有必要对聚乙烯进行改性，交联

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聚乙烯的交联主要采用化学交联和物理交联。化学交

联主要以过氧化物和硅烷作交联剂。物理交联则主要为诸如核放射性源 60 Co、
137 Cs 及中子、电子等高能粒子的辐射或辐照交联。近年来，有关聚乙烯辐照

交联理论和应用研究不断深入，为辐照技术在新材料制备与改性方面开拓了新途

径。

在此背景下，浙江巨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5000万元，在海盐经济开

发区大桥新区海湾大道东侧、金达亚麻公司北侧新征 45139平方米土地，建造车

间、门卫、办公楼等建筑物，总建筑面积约为 106688平方米。项目以 PE、EVA、
偶氮二甲酰胺、抗氧化剂等为原料，经造粒、挤片、辐照、发泡等工艺或技术，

购置造粒生产线、挤出线、辐照线、发泡线等国产设备。项目建成后，形成年产

2亿平方米聚乙烯新型材料的生产规模。 本项目于 2020年 04 月投产试运行，

设备产能基本能达到设计产能。

浙江和邦安全技术有限公司接受浙江巨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后，组织

评价人员对项目进行了现场调研、资料收集、工程分析等工作，确定了项目的评

价范围、内容、方法等，遵循科学、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开展了本项目的

职业病危害控制评价工作，编制完成《浙江巨润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2亿平

方米阻燃聚乙烯新型材料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

现场调查、检测/采样人员名单及建设单位陪同人



调查人:汤其龙、董惠盈

调查时间:2021.03.25~27

采样人:毛立杰、张经纬

采样时间:2021.10.21~23、9.16

陪同人:沈海峰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化学检测因素为：其他粉尘、滑石粉尘、臭氧；物理检测因素：高温、噪声。

检测结果

（1）化学有害因素：通过对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采样、分析、检

测，结果显示：本项目各岗位空气中的其他粉尘、滑石粉尘、臭氧的浓度均符合

GBZ2.1-2019 标准要求。

（2）物理因素：根据本次对用人单位工作岗位噪声进行的检测，各岗位噪

声除造粒生产线、挤出机岗位不符合外，其余各岗位检测结果均符合GBZ2.2-2007

标准要求。

超标原因分析：

造粒生产线电机产噪较大，设备运行时机械传动、碰撞产生较大噪声。故导

致该岗位噪声超标。

挤出机设备运行时机械传动、碰撞产生较大噪声。该区域内设备布置较多且

集中，故导致该岗位噪声超标。

评价结论与建议

评价结论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

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

的有关规定，本项目属于塑料制品业，判定该项目属于“职

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建议

1持续改进建议

1.1 职业病防护设施

（1）加强操作过程中的自动化、机械化和密闭化或隔离操

作。有效采用局部排风的方式降低作业区域内有毒有害物质

的浓度，并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及防护用品处于正常待用状

态。

（2）加强职业卫生防护设施的维护和保养，确保定期检查

局部排风设施、应急喷淋洗眼器装置等设施的使用状况，确

保设备正常，有效运行。

1.2 职业卫生管理

（1）建设单位应根据安监总厅安健〔2013〕171 号《职业

卫生档案管理规范》进一步补充完善公司职业卫生管理台



账。

（2）建设单位应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提

高工人个体防护意识。

（3）建设单位按照职业病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职业健

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 的规定应定期对接触职业病

危害因素的员工进行岗前、岗中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体检，

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监控关键岗位作业人员的健康状

况。同时加强企业的职业卫生、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高员

工的职业病防护意识。

（4）建设单位应按《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Z-158-2003 标准要求，在工作场所设置职业病危害警示

标识、中文警示说明。

（5）加强各岗位操作规程的培训，持续做好生产车间地面、

墙面和设备表面的清洁工作，防止二次扬尘。

1.3 个体防护

（1）本报告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现有生产运行情况

进行的识别、分析、检测和评价。如果本项目今后在产品、

产量、原辅材料、生产工艺等方面发生变化时，需另行评价。

（2）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有关规定，应将

本次控制效果评价结果向从业人员公布，并将评价结果存入

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3）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

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90 号，建设项目

应形成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报告备查，同时进行信息公

示。

（4）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

督管理实施细则》（浙安监管安健〔2017〕68 号），建设

单位应当在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评审完成之日起 20 日内，

通过公告栏、网站等方式及时进行信息公示，并方便供本单

位劳动者和监管部门查询。

（5）企业应按（原国家安监总局第 48 号令，2012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要求，登录“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系统”

（http://zwfw.zj.gov.cn/）进行职业病危害《职业病危害

项目申报管理办法》项目电子数据申报并上报当地职业卫生

监督管理部门。

（6）根据卫生健康委员会第 5 号令《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

理规定》，企业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此外本项目

职业病危害分类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应每三年至

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补充项目背景描述；

2、补充辐照中心平面布置图、主机平面布置图、辐照工艺示意

图及流程图、屏蔽设计等相关图纸；

3、补充电离辐射检测布点图。


